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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电

器）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22]009331

号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检查了贵公司编制的后附 2021 年度营业

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该明细表已由奥马电器

管理层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监管机构”)发布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相关要

求”）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明细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及相关要求的规定编制明细表

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明

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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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明细表发表专项核查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专项核查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专项核查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三、专项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奥马电器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明细表中的财务

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

求。 

四、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明细表使用者关注，明细表是奥马电器为满足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而编制的。因此，明细表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本报告应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大华审字[2022]009331 号审计报

告一并阅读。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专项核查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张晓义 

 中国注册会计师：  

  江先敏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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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规定，本公

司编制 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明细表以满足监管要求。 

具体情况如下: 

编制单位：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度 
具体扣除 

情况 
上年度 具体扣除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10,122,102,090.03  8,345,133,628.27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28,459,131.18 
非主营业

务收入 
19,543,887.86 

非主营业

务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 
0.28%  0.23%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25,831,715.25 
非主营业

务收入 
19,543,887.86 

非主营业

务收入 

2. 非金融机构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  -  

3. 新增的贸易等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

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2,627,415.93 

非主营业

务收入 
-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  -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28,459,131.18 
非主营业

务收入 
19,543,887.86 

非主营业

务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0,093,642,958.85  8,325,589,740.4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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